泉州市旅游局关于进一步推行“3456”模式 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三年行动各项制度的通知

各县（市、区）旅游局、文体旅游新闻出版局，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

为扎实推进全市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三年行动顺利开展，根据省、市安委会关于推行“3456”模式的部署要求，现将《泉州市旅游业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三年行动工作制度》和《泉州市旅游业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三年行动宣贯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制定相应工作制度、宣贯方案，并遵照执行。

请各单位于12月19日前，将制定的工作制度和宣贯方案报市旅游局。

联系人：王明星，电话：22160978，邮箱：44179506@qq.com。

泉州市旅游局

2014年12月9日

抄送：市安办

泉州市旅游业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  三年行动工作制度

为确保我市旅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三年行动（以下简称“三年行动”）工作扎实、有序、深入开展，特制定如下工作制度。

一、工作会议制度

各单位每季度召开一次三年行动专题会议。会议内容包括：1、总结通报上季度三年行动工作开展情况；2、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3、研究部署本季度三年行动工作计划等。

二、工作保障制度

各单位要在人、财、物等为三年行动提供保障。要指定专人（相对稳定）负责，确保三年行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把三年行动工作纳入预算，确保提升工作经费落实到位。

三、培训工作制度

各单位要制定培训工作方案，对所属企业相关人员的培训应做到全覆盖。

旅游行业企业每年要制定培训工作方案；要围绕行业标准定期、不定期对全体员工进行培训，督促每位员工熟练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全面了解和掌握本岗位的危险点，并懂得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办法；自觉开展每日岗位隐患排查治理活动，切实提高每位员工的安全素质和安全操作水平，杜绝“三违”现象，防止事故发生。

四、督促检查和通报制度

各单位每季度要进行至少1次对三年行动工作情况的督促检查，检查情况要形成报告送市旅游局；要督促发现问题的企业限期整改；企业整改完毕后要向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报告。市旅游局每季度组织一次检查，检查情况向全市通报。

五、分类监管制度

各单位要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的效果，作为实施分级监管的重要依据，在日常检查、执法监察等方面实施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管理。对安全生产标准化一、二级企业的管理以企业自主管理为主，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随机抽查，对一级达标企业抽查率不低于50%；对二级达标单位每年抽查率不低于50%；对三级达标单位实施重点监督管理，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对未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要求的单位实施特别监管，每半年至少检查一次。

六、激励约束制度

各单位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严格按照《泉州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水平的通知》（泉安委﹝2013﹞75号）要求，认真落实各项激励约束措施，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引导督促企业持续抓好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工作，推进企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七、工作档案制度

各单位要建立辖区内旅游行业企业（分旅行社、星级饭店两大类）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工程基础台账和企业提升工作“一企一档”。“一企一档”的内容包括：《行业标准》、《申报表》、《评审报告》、整改情况、证书等。

八、统计报告制度

各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0日（首报时间为12月25日）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三年行动工作情况统计表（附件1、2）和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工程基础台账（附件3）报至市旅游局行业管理科，同时，每年6月1日和12月10日分别将本地区的安全标准化提升三年行动半年、年度工作总结报至市旅游局行业管理科。

泉州市旅游业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 三年行动宣贯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努力营造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三年行动（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良好氛围，促进标准化建设提升工作深入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三年行动”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增强我市旅游行业企业对“三年行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企业参与达标提升创建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促使企业加快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管理长效机制，为我市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更加良好的安全环境。

二、职责分工

（一）各县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旅游行业三年行动的宣贯工作；负责向游客发放安全宣传资料；在本单位网站开设三年行动专栏；督促星级饭店、旅行社悬挂张贴三年行动标语或通过电子显示屏等长期显示标准化建设标语。

（二）各旅游行业企业：星级饭店、旅行社悬挂张贴三年行动标语或通过电子显示屏等长期显示标准化建设标语。

三、工作要求

（一）认真组织，落实责任。“三年行动”宣贯工作在各级政府的统一组织下，由各级安办牵头，联合各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各单位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方案，确保责任落实、人员落实、进度落实。

（二）各单位要定期召开会议，总结工作进展情况，分析存在问题，研究部署工作。同时，要加强信息沟通，互相交流经验，共同推进“三年行动”持续、深入开展。

（三）各单位要加大对“三年行动”宣贯工作的投入，保障“三年行动”宣贯工作所需经费。要突出重点，紧密结合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狠抓落实。要把三年行动与创建安全发展城市有机结合起来，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四）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队伍建设，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廉政意识，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思想作风建设和业务建设，提高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充分发挥各新闻作用，运用多种宣教手段，形成合力。鼓励致力于安全文化事业的企业和社会团体支持和参与宣传生产宣传教育行动。

